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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继续实施高中骨干教师专项培训计划的通知
各省辖市、省直管县（市）教育局，厅直属相关学校：

　　根据《河南省教育人才发展中长期规划（2011—2020年）》（豫人才[2012]8号）和《河南省教育厅关于深入推进中原名师培育工程的通知》（教师〔2015〕774号）精神，作为“国培计划”、“省培计划”的重要补充，省教育厅研究决定继续实施高中骨干教师专项培训计划。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目标任务
　　按照我省名师培育工程的有关要求，用2年时间（2016～2017年），组织约1400名省级普通高中骨干教师培训对象进行培训，每学科培训时间为期一年，合格者，颁发省级骨干教师证书。

　　通过为期一年的培训，使普通高中骨干教师的师德修养、专业素质、教育教学和教育科研能力，特别是实施新课程的能力与水平再上一个新台阶，为省级名师培育进一步夯实基础，为市、县骨干教师培育更好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二、遴选条件
　　省级培训对象从“国培计划”、“省培计划”未覆盖的高中教师中遴选，同时应具备以下条件：

　　1．具有良好师德。忠诚教育事业，热爱教育工作，爱岗敬业，教书育人，为人师表。

　　2．担任市、县级名师，或市、县级骨干教师两年以上，发挥了示范引领作用。

　　3．年龄一般不超过50岁。

　　4．身体健康。

　　三、培训方式
　　省级高中骨干教师培训采取“动态延伸”混合培训模式，在为期一年的时间内整体设计集中培训、校本研修和课题研究等内容。融理论学习、实践操作、问题研究于一体，科学规划培训课程，综合运用多种培训形式，强化培训内容的针对性、实用性和互动性，按照集中培训与校本研修相结合，课题研究与教学实践相结合，终极评价与动态管理相结合的原则，组织实施培训活动。

　　通过集中培训，开阔教师的视野，及时了解教育教学改革发展的最新动态与成果，促进教育理念的更新和师德修养、教育理论水平的进一步提升。

　　通过校本研修，提升教师的专业素质和教育教学水平，促进教师教学行为的进一步转变和实施新课程能力的进一步提高，促进教师专业发展，养成教师终身学习的习惯，提高教师终身发展的能力。

　　通过课题研究，提升教师的教育科研水平，促进教师运用现代教育思想创造性地研究与解决教育教学实践中的问题，加强学习型、研究型人才培养，促进高中教师队伍建设迈上新台阶。在规定时间内按要求结项的课题，省教育厅颁发《河南省中小学教师课题结项证书》。

　　通过全面考核，培训对象能够按要求完成集中培训阶段的学习任务、按时完成校本研修和课题研究任务的，省教育厅颁发《河南省中小学骨干教师证书》。

　　四、其他事宜
　　1．高中骨干教师专项培训计划的具体实施由河南省基础教育教学研究室负责，包括制定培训方案、课程计划、管理办法，遴选培训机构，组建培训团队，实施培训项目的监督管理和考核评估，以及专项资金的管理和使用等。

　　2．请市、县教育局根据分配名额（见附件）和遴选条件抓紧遴选省级高中骨干教师培训对象，并利用河南省教师教育网（www.hateacher.cn）右侧的“河南省中小学教师培训管理系统（管理版）”进行报名。报名时间截止到2016年9月25号。联系人：陈保新；电话：0371-62005229，13938402906；邮箱：chen-63@163.com。

　　3．培训的具体时间、地点，由省基础教研室另行通知。

　　4．高中骨干教师专项培训计划实施过程中的意见、建议，请与教育厅师范教育处联系。联系人：刘海涛；电话：0371-69691697；邮箱：sfclht@163.com。

　　附件：省级高中骨干教师培训对象名额分配表

　　河南省教育厅

　　2016年9月14日

附件  

省级普通高中骨干教师培训对象名额分配表  
单位：人

	
	2016年（697人）
	2017年（679人）
	每轮合计

	
	思想政治
	语文
	数学
	化学
	地理
	技术
	心理健康
	英语
	物理
	历史
	生物
	体育与健康
	音乐
	美术
	

	郑  州
	7
	8
	8
	7
	7
	4
	4
	8
	7
	7
	7
	7
	4
	4
	89

	开  封
	5
	6
	6
	5
	5
	3
	3
	6
	5
	5
	5
	5
	3
	3
	65

	洛  阳
	7
	8
	8
	7
	7
	4
	4
	8
	7
	7
	7
	7
	4
	4
	89

	平顶山
	5
	6
	6
	5
	5
	3
	3
	6
	5
	5
	5
	5
	3
	3
	65

	安  阳
	5
	6
	6
	5
	5
	3
	3
	6
	5
	5
	5
	5
	3
	3
	65

	鹤  壁
	3
	4
	4
	3
	3
	2
	2
	4
	3
	3
	3
	3
	2
	2
	41

	新  乡
	5
	6
	6
	5
	5
	3
	3
	6
	5
	5
	5
	5
	3
	3
	65

	焦  作
	3
	4
	4
	3
	3
	2
	2
	4
	3
	3
	3
	3
	2
	2
	41

	濮  阳
	5
	6
	6
	5
	5
	3
	3
	6
	5
	5
	5
	5
	3
	3
	65

	许  昌
	4
	6
	6
	4
	4
	3
	3
	6
	4
	4
	4
	4
	3
	3
	58

	漯  河
	3
	4
	4
	3
	3
	2
	2
	4
	3
	3
	3
	3
	2
	2
	41

	三门峡
	3
	4
	4
	3
	3
	2
	2
	4
	3
	3
	3
	3
	2
	2
	41

	南  阳
	7
	8
	8
	7
	7
	4
	4
	8
	7
	7
	7
	7
	4
	4
	89

	商  丘
	7
	8
	8
	7
	7
	4
	4
	8
	7
	7
	7
	7
	4
	4
	89

	信  阳
	7
	8
	8
	7
	7
	4
	4
	8
	7
	7
	7
	7
	4
	4
	89

	周  口
	7
	8
	8
	7
	7
	4
	4
	8
	7
	7
	7
	7
	4
	4
	89

	驻马店
	7
	8
	8
	7
	7
	4
	4
	8
	7
	7
	7
	7
	4
	4
	89

	济  源
	2
	2
	2
	2
	2
	1
	1
	2
	2
	2
	2
	2
	1
	1
	24

	省直管县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40

	厅直属高中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42

	合计
	105
	123
	123
	105
	105
	68
	68
	123
	105
	105
	105
	105
	68
	68
	1376


　　注：（1）省直管县（市）每个学科1人；（2）厅直属有关学校每个学科1人，由所辖市系统上报。（3）技术包括：信息技术和通用技术。

